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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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衆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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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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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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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戴
卑
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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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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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
照
與
俱
樂
部
一
及
在
奉
省
有
權
選
舉
之
人
。。得
以
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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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須
嚴
例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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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。凡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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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廿
壹
歲
者
。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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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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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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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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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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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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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用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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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之
二
一

♦

賛

F

▼
0
A

鳴
謝

▼
0
▲
域
埠
致
公
總
堂
通
吿

爲
通
吿
事
案
據
安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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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期
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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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經
南
總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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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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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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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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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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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總
堂
並
加
委
譚
義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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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持
坎
栗
會
員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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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爲
此
特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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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安
省
洪
門
昆
仲
週
知
譚
羲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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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各
埠
妥
爲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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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辦
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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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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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幸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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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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稍
若
干
附
貯
於
奄
一 

丕
路
銀
行
余
欲
往
該
田
代
収
發
還
於
胞
弟
之
妻
孥
取
爲
蟾
養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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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該
行
未
肯
深
信
交
還
後
蒙
葉
可
樑
領
憲
與
之
交
涉
幷
代
力
爲 

保
証
茲
該
行
己
將 1
銀
交
出
隨
即
寄
歸
余
胞
弟
之
妻
孥
朝
夕
饗 

殖
自
賴
皆
葉
領
憲
之
所
賜
也
謹
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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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示
不
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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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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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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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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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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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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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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璽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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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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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幷
將
安
宜
由
省
都
朗
度
境
致
公
堂
聯
絡
保
護
章
程
弁
言 

列
後

時
至
今
日
：
風
雲
變
幻
：
禍
忠
卒
乘
、、我
安
且
由
省
：
地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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濶
：
小 
足
散
居
：
保
護
實
未
週
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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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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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門
域
多
利
境
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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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
収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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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費
、，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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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護
、、仍
恐
鞭
長
莫
及
、、離
以
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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侬
是
我
安
且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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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、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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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、倡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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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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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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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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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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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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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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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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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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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探
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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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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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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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士
自
認
干
月
之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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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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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將
繼
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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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力
舁
其
父
尸
置
于
車
上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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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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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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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物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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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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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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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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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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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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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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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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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城
埠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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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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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由
省
洪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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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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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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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人
支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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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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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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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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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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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) 
凡
安
且
由
省
洪
門
人
士
本
堂
議
定
每
年
行
政
費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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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遵
章
檄
納
如 
倉
恃
頑
不
遵
遇
有
大
小.案
件
槪
木
管 

理
幷
不
能
享
受
本
堂 
一 切
權
利

▲
另
一
附

自
民
國
六
年
倡
建
廣
東
省
城
五
祖
先
烈
福
久
矣
成
議
在
案
準
於 

是
年
六
月
一
號
在
金
門
開
第
二
次
懇
親
大
會
選
舉
辦 

事
人
員
间
處
開
辦
死
我
洪
門
人
士
每
人
額
捐
三
元
前 

經
李
雲
漢
張
錫
敦
二
君
週
遊
各
埠
募
捐
欺
項
其
中
己 

捐
者
固
多
未
捐
者
亦
復
不
少
今
再
委
譚
義
先
生
爲
勸 

捐
員
屆
時
務
望
踴
躍
輸
贈
勉
盡
義
務
是
爲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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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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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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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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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城
埠
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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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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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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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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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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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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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
看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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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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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急
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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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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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。四
街
基
旅
館
之
鋪
床
工
役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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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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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出
樓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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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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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滿
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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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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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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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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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急
氏
誤
從
此
入
G

髭
致
墜
下
。一
比
跌
至
地
一
、急
氏
建
于 

車
之
被
軍
上
、竟
爾
而
笑
二.
語
其
他
同
件
日
，吾
今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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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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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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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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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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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處
代
活
爲
數
不
少
茲
我
同
人
公
議
通
吿
各
位
親
朋
若
前
有 

代
程
霖
君
所
活
之
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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